池州市农村厕所革命奖补办法（试行）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深入推进农村厕所革命的重要指示精神，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开展农村“厕所革命”整村推进财政奖补工作的通知》的要求，结合我市工作实际，制定本办法。
一、奖补对象
对各县（区）新建的厕所污水一体化设施、乡镇人居环境管护站、财政支持并通过验收的农村新建户厕进行奖补。
二、奖补标准
（一）对村级新建的厕所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接入户数达到30户及以上且接管率达到60%以上）按照10万元/座进行奖补。
（二）对新建的规范化乡镇人居环境管护站按照5万元/个进行奖补。
（三）对完成当年财政支持的农村户厕改造且通过验收的改厕户，按照200元/户进行奖补。
以上奖补资金列入市本级财政预算。
三、申请奖补条件
（一）申请奖补的厕所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需同时满足接入户数和接管率要求，处理设施能够正常运行，且出水满足安徽省地方标准《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水污染物排放标准》（DB 34/3527-2019）要求，并经市农业农村局牵头验收合格。有其他市级以上财政资金安排建设的或采取PPP项目建设的污水处理设施不予奖补；2021年之前已建成的不再进行奖补；美丽乡村厕所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不在此奖补范围内。
（二）申请奖补的乡镇人居环境管护站，需建有相应的管护制度，制定了完善的管护标准，有专业化的管护队伍，具备可靠的经费来源，有相应的考核体系。每个乡镇限奖补1个乡镇人居环境管护站，2021年之前已经建成的不再进行奖补。
（三）申请农村户厕改造奖补，需完成年度改厕任务，所使用厕具及工程施工符合国家及省相关标准。项目建设规范，履行了现场质量巡查与指导监督，采购及验收管理规范。改厕建设过程及验收档案规范、齐全，并经市农业农村局复核合格。
四、资金申请和下达
（一）奖补按照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原则进行。
（二）申请奖补的厕所污水一体化处理设施、乡镇人居环境管护站建设及年度改厕任务完成后，经各县（区）自查验收合格，由县（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向市农业农村局提出书面验收申请。申请验收截止日期为当年11月底。
（三）复核验收。市农业农村局负责组织对申请奖补的农村污水处理设施、乡镇人居环境管护站和农村户厕改造进行考核验收，并书面将通过验收的设施、管护站和改厕户数量报市财政局。
（四）资金下达。市财政局根据市农业农村局验收结果，向各县（区）据实拨付奖补资金。
五、附则
（一）各县区农业农村（水利）局应对市级验收过程中提供的各类证明材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
（二）各县区政府应加强奖补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奖补资金统筹用于农村厕所问题整改、粪污资源化利用、长效管护能力提升等方面，不得用于平衡地方财力以及与上述内容无关的支出。
（三）各县区政府应主动接受审计监督和社会监督。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编造虚假资料，骗取奖补资金。
（四）本办法适用中的具体问题由市农业农村局会同市财政局负责解释。
（五）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